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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3730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3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说

明暨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证券代码：603730）将于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一、停牌情况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岱美股份” 、“公司” ） 因筹划收购跨国汽车内饰企业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旗下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1月31日紧急停牌，并于2018年2月1日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9），公司股票于2018年2月1日起连续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事项对公司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8年2月8日发布了《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3）。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于2018年2月22日发布了《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二、本次收购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与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 公司聘请各方中介机构分别开展了财务及税务尽调、法律及知识产权尽调、技术

及业务尽调。公司与标的方及交易对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公司拟与洪泰和犀共同向公司控股

子公司舟山银美增资，并由舟山银美以现金收购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旗下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

舟山银美增资和境外收购互为前提条件。其中，境外收购采取现金收购，收购价格以无现金无负债企业价值1.47亿美元为基础，加

上交割时现金（最高1,400万美元）以及营运资本调整（最终交易价格将在此基础上根据交割报表再进行调整），资金来源为舟山银

美增资前的部分自有资金以及本次增资由公司与洪泰和犀投入的资金。根据境外收购资金需求情况，舟山银美本次拟增资104,950万

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62,950万元人民币，洪泰和犀以货币形式增资42,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拟议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舟山银美60%股权， 洪泰和犀将持有舟山银美40%股权， 舟山银美将持有Motus� Mexico�

Holding� B.V.� 100%股权和Motus� Creutzwald� SAS� 100%股权，并取得Motus� LLC在北美地区的汽车遮阳板业务的相关资产和

人员。

三、关于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公司2017年的年报已经披露，根据经会计师审计后的2017年财务数据，结合本次交易的作价情况，公司对于交易标的的相关指标

进行了计算，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指标

2017年度 标的公司占公司相关

指标的比例

指标比例计算说明

资产总额 381,082.37 87,178.24 27.61%

按金额较高的成交金

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

营业收入 324,697.22 135,371.58 41.69%

净资产额 309,075.75 41,436.10 34.04%

按金额较高的成交金

额与净资产额的比例

净利润 58,177.54 7,739.85 13.30%

预计成交金额 105,200.62 34.04% 占公司的净资产比例

注：标的公司财务报表的相关指标按美元列示，上表中的标的指标按相应的美元汇率折算。

根据上表计算结果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公司本次资产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岱美股份，证券代码：603730）将于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1

个月内不筹划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对本次停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对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603730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20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入外部投资者共同对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岱美股份” ）拟通过引进投资者北京洪泰和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

其指定关联方和机构（以下简称“洪泰和犀” ）共同对岱美股份全资子公司舟山银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银美” ）进

行增资，合计增资金额预计为10.495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62,950万元人民币，洪泰和犀出资42,000万元人民币。 并授权管理

层根据后续的收购交易架构要求，通过舟山银美设立相关的境外全资子公司用于拟收购境外资产的交割。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舟山银美60%股权，洪泰和犀持有舟山银美40%股权。 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失去对舟山银美的控制

权。

●本次拟增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拟增资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拟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拟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的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风险提示：目前公司尚未与洪泰和犀签署正式增资协议，且舟山银美增资和公司境外收购事项（详见《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 互为前提条

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18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引入外部投资者共同对舟山银美增资的议案》。 公

司拟联合洪泰和犀共同向舟山银美增资，合计增资金额预计为10.495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62,950万元人民币，洪泰和犀出资

42,000万元人民币。 增资金额主要用于收购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旗下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 具体包括Motus�

Holding� B.V. 持有的Motus� Mexico� Holding� B.V. � 100%股权、Motus� France� Holding� S.à R.L持有的Motus� Creutzwald�

SAS� 100%股权，及Motus� LLC持有的汽车遮阳板业务相关资产。并根据后续的收购交易架构要求，授权管理层通过舟山银美设立相

关的境外全资子公司进行相关的交易交割。

本次拟增资事项与境外收购互为前提条件，且实质为境外收购的一个环节，本次拟增资事项金额与境外收购金额不应累计计算。

根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拟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本次拟增资事项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对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详见发布的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说明暨股票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8-023）。

二、交易对方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洪泰和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东名称：洪泰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219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26层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15日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北京洪泰和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洪泰和犀的股东方洪泰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总资产为3,399.55万元，净资产为3,399.55万元，净利润为-354.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洪泰和犀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舟山银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174号办公大楼207室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5日

办公地址：浙江省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174号办公大楼207室

法定代表人：姜杰

主营业务：汽车遮阳板、座椅总成、头枕生产、加工、销售

增资前后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增资后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岱美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50 100 50 0.05

岱美股份 - - 62,950 59.95

洪泰和犀 - - 42,000 40.00

合计 50 100 105,000 100.00

注：上海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岱美股份之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后，岱美股份实际控制舟山银美60%股权。

舟山银美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年经审计数据

资产总额 1,515.78

净资产 1,018.80

营业收入 4,590.66

净利润 506.07

四、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洪泰和犀签署正式增资协议，具体签署日期视相关收购前置事项进展而定。 相关收购事项亦在进行之中，

待增资事项取得后续进展时，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及时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有关的后续进展情况，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拥有对舟山银美的实际控制权。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公司联合洪泰和犀共同向舟山银美增资，可以有效地解决舟山银美收购境外资产的资金来源问题，降低境外投资风

险。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自有资金充足，向舟山银美增资以及由舟山银美收购境外资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

大影响。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引入外部投资者共同对舟山银美增资的议案》，根

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拟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七、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洪泰和犀签署正式增资协议，且舟山银美增资和公司境外收购事项（详见《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互为前提条件。

由于本次公司境外收购事项，尚需取得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的备案或审批，以及需通过适用的反垄断

审查，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603730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1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

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简要内容：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岱美股份” ）拟联合北京洪泰和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指定关联方和机构（以下简称“洪泰和犀” ），通过增资公司控股子公司舟山银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银

美” ，增资后，岱美股份拟持有舟山银美60%股权，洪泰和犀拟持有舟山银美40%股权），由舟山银美（授权管理层根据后续的收购交

易架构要求，通过舟山银美设立相关的境外全资子公司用于拟收购境外资产的交割）以1.47亿美元为基础，加上交割时现金（最高1,

400万美元）以及营运资本调整（最终交易价格将在此基础上根据交割报表在进行调整），收购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旗

下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具体包括Motus� Holding� B.V.持有的Motus� Mexico� Holding� B.V.� 100%股权、Motus� France�

Holding� S.à R.L持有的Motus� Creutzwald� SAS� 100%股权，及Motus� LLC持有的北美地区汽车遮阳板业务相关资产（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所涉收购标的为境外公司股权及资产，尚需取得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的备案或审批，且需

通过适用的反垄断审查。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主要包括舟山银美增资和舟山银美境外收购两个环节。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公司拟与洪泰和犀共同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舟山银美增资，并由舟山银美以现金收购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旗下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

为此，公司拟与洪泰和犀签订《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具体签署日期视相关收购前置事项进展而定。舟山银美于

2018年2月27日与ACR� II� 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Co?peratief� U.A., � Motus� Holding� B.V., � Motus� France�

Holding� S.à R.L.,� Motus� LLC签订关于收购Motus� Creutzwald� SAS及Motus� Mexico� Holding� B.V.全部股权及Motus� LLC

北美地区汽车遮阳板业务部分资产的《股权与资产购买协议》。

舟山银美增资和境外收购互为前提条件。其中，境外收购采取现金收购，收购价格以无现金无负债企业价值1.47亿美元为基础，加

上交割时现金（最高1,400万美元）以及营运资本调整（最终交易价格将在此基础上根据交割报表再进行调整），资金来源为舟山银

美增资前的部分自有资金以及本次增资由公司与洪泰和犀投入的资金。根据境外收购资金需求情况，舟山银美本次拟增资104,950万

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62,950万元人民币，洪泰和犀以货币形式增资42,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舟山银美60%股权， 洪泰和犀将持有舟山银美40%股权）， 舟山银美将持有Motus� Mexico�

Holding� B.V.� 100%股权和Motus� Creutzwald� SAS� 100%股权，并取得Motus� LLC在北美地区的汽车遮阳板业务的相关资产和

人员。

为审慎推进本次交易，防控交易风险，公司分别委托德勤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明康律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北京分所为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及财务尽职调查顾问、法律顾问、税务尽职调查顾问。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机构在尽职调查

中未发现目标公司的资产及经营状况等存在重大潜在风险。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汽车遮阳板

相关资产和业务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其他审批及备案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境外收购，尚需取得国内发改部门、商务部门、外管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备案和审批，且需通过相关国家和地区

的反垄断审查。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买方基本情况

1、舟山银美

公司名称：舟山银美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浙江省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174号办公大楼207室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5日

办公地址：浙江省岱山县东沙镇工升路174号办公大楼207室

法定代表人：姜杰

主营业务：汽车遮阳板、座椅总成、头枕生产、加工、销售

2、岱美股份

公司名称：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

成立时间：2001年02月20日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

法定代表人：姜银台

主营业务：汽车方向盘、遮阳板、换档手柄、座椅总成和内饰件产品的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洪泰和犀

公司名称：北京洪泰和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219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15日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26层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北京洪泰和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不足一年。截止2017年12月31日，洪泰和犀的股东方洪泰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总资产为3,399.55万元，净资产为3,399.55万元，净利润为-354.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卖方基本情况

1、ACR� II� 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Co?peratief� U.A.

注册地址：2,� Prof.� J.H.� Bavincklaan,� 1183� AT� Amstelveen,� The� Netherlands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co?peratie� met� uitgesloten� aansprakelijkheid）

成立时间：2014年2月10日

主要办公地址：2,� Prof.� J.H.� Bavincklaan,� 1183� AT� Amstelveen,� The� Netherlands

股东情况： ACR� II� Global� Holding� Cooperatief� U.A.持有99.99%股权

2、Motus� Holding� B.V.

注册地址：2,� Prof.� J.H.� Bavincklaan,� 1183� AT� Amstelveen,� The� Netherlands

企业性质：私人有限公司（Besloten� Vennootschap,� B.V.）

成立时间：2014年4月1日

主要办公地址：2,� Prof.� J.H.� Bavincklaan,� 1183� AT� Amstelveen,� The� Netherlands

股东情况：ACR� II� 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Co?peratief� U.A.持有100%股权

3、Motus� France� Holding� S.à R.L.

注册地址：6,�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Societe� a� Responsabilite� limite,� S.à R.L.）

成立时间：2014年6月4日

主要办公地址：6,�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股东情况：Motus� Holding� B.V.持有70%普通股、100%优先股

4、Motus� LLC

注册地址：601� Abbot� Road,� East� Lansing,� MI� 48823,� USA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12日

主要办公地址：88� East� 48th� Street,� Holland,� MI� 49423,� USA

股东情况：Motus� Holdings� LLC持有100%股权

上述交易各方中，除舟山银美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外，公司与其他交易各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境外收购的目标资产基本情况

（一）Motus� Creutzwald� SAS

注册地址：7� Rue� de� Grenoble,� 57150� Creutzwald,� France

企业性质：简易股份有限公司（Société par� actions� simplifiée,� SAS）

成立时间：2014年5月28日

主要办公地址：7� Rue� de� Grenoble,� 57150� Creutzwald,� France

股东情况：Motus� France� Holding� S.à R.L.持有100%股权

主要业务：汽车遮阳板的生产和销售

Motus� Creutzwald� SAS截至2016年及2017年末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美元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8,592 59,347

净资产 26,112 20,343

营业收入 99,686 102,078

净利润 8,641 7,667

（二）Motus� Mexico� Holding� B.V.

注册地址：2,� Prof.� J.H.� Bavincklaan,� 1183� AT� Amstelveen,� The� Netherlands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Besloten� Vennootschap,� B.V.）

成立时间：2014年4月10日

主要办公地址：2,� Prof.� J.H.� Bavincklaan,� 1183� AT� Amstelveen,� The� Netherlands

股东情况：Motus� Holding� B.V.持有100%股权

主要业务：汽车遮阳板的生产和销售

Motus� Mexico� Holding� B.V.�截至2016年及2017年末未经审计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美元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3,989 74,072

净资产 38,903 43,071

营业收入 109,499 105,096

净利润 6,752 4,178

（三）Motus� LLC汽车遮阳板部分资产

Motus� LLC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601� Abbot� Road,� East� Lansing,� MI� 48823,� USA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12日

主要办公地址：88� East� 48th� Street,� Holland,� MI� 49423,� USA

股东情况：Motus� Holdings� LLC持有100%股权

舟山银美收购的Motus� LLC汽车遮阳板部分资产主要包括：Motus� LLC北美地区汽车遮阳板业务相关专利、 客户合同与关系、

模具项目与购货订单、检测设备及电脑设备等。

四、《股权与资产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卖方：ACR� II� 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 Co?peratief� U.A.,� Motus� Holding� B.V.,� Motus� France� Holding� S.à

R.L.,� Motus� LLC

买方：舟山银美

2、转让资产及股权

卖方持有的Motus� Creutzwald� SAS� 100%股权、Mexico� Holding� B.V.100%股权及Motus� LLC北美地区汽车遮阳板业务部

分资产。

3、交易报价

本次交易对价预计以无现金无负债企业价值1.47亿美元为基础，加上交割时现金（最高1,400万美元）以及营运资本调整（最终

交易价格将在此基础上根据交割报表再进行调整）。

4、支付方式和期限

公司将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结合外部融资，在交割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向卖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

5、交割先决条件

主要包括：

（1） 通过适用的反垄断审查，且不存在反垄断相关的法律限制；

（2） 取得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备案和审批。

6、违约责任

协议规定，在签约后的3个月内，双方需尽商业上的合理努力满足所有的交割先决条件以实现项目交割。 如反垄断审查未通过导

致未满足交割先决条件，交割期限将自动延期至7个月；如在签约后的7个月内反垄断审查尚未通过，且买方继续以诚信和最大努力满

足该交割先决条件，双方同意协商将交割期限延期至12个月。

如因（1）买方重大违约,（2）买方未能在签约后3个月内取得中国政府部门批准或股东批准,（3）经仲裁人裁决买方未尽最大努

力而导致反垄断审查未能于延期后的交割期限内通过，（4）在针对“最大努力”的仲裁程序后，买方拒绝接受仲裁人裁决并因而终止

交易，或（5）经仲裁人裁决买方未尽最大努力且无法在延期后的交割期限内弥补，买方需向卖方支付分手费882万美元；如因（1）在

延期后的交割期限内仍未能通过反垄断审查，且仲裁人没有裁决反垄断审查未能通过是由于买方没有尽“最大努力” ，卖方终止交

易，或（2）在针对“最大努力”的仲裁程序之后，仲裁人未能在约束性收购提议生效6个月内做出裁决，卖方因而终止交易，买方需向

卖方支付分手费200万美元；如除以上原因以外的因素导致交易终止，卖方将保证金退回买方。 如因卖方违反独家交易条款导致交易

终止，需向买方支付分手费882万美元。

7、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股权与资产购买协议》受美国纽约州法律的管辖、解释和执行。

根据分手费相关约定，买方与卖方以及Citibank,� N.A.（以下简称“托管人” ）签署了保证金托管协议。 公司已支付保证金882万

美元并交由托管人托管。 保证金将被作为买方分手费资金来源。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公司联合洪泰和犀共同向舟山银美增资，可以有效地解决舟山银美收购境外资产的资金来源问题，降低境外投资风

险。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自有资金充足，向舟山银美增资以及由舟山银美收购境外资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

大影响。

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凭借其优质的客户资源，先进的研发制造能力和全球化的业务布局，已在高端汽车遮阳板的生

产和销售方面建立起一定的竞争优势。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取得Motus� Integrated� Technologies汽车遮阳板相关资产和业务，此举符合公司的未来发展需求和战

略规划。 有利于完善公司生产基地的全球化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国际化运营能力、持续盈利能力及总体抗风险能力。 使公司快速

切入劳斯莱斯，奔驰，宝马，保时捷等高端客户以及丰田，本田，斯巴鲁等日系客户，进一步深化销售和生产的协同效应。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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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1,064,889,321.51 52,162,863,379.82 17.07%

营业利润 411,812,936.29 2,047,839,386.76 -79.89%

利润总额 411,973,946.82 2,074,760,647.63 -8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799,319.17 1,531,983,573.85 -79.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93 -7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5% 38.71% -31.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219,984,712.88 19,684,893,411.57 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142,415,778.86 3,946,745,105.16 4.96%

股本 1,652,880,386.00 972,282,58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51 4.06 -38.18%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3、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972,

282,5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此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公司股本数由972,282,580股增加至1,

652,880,386股。 按最新股本1,652,880,386股计算，公司201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93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度，公司营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均保持持续稳健增长态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106,488.93万元，同比增长17.07%；营业利润41,181.29万元、利润总额41,197.39万元

以及净利润30,879.93万元，分别同比下降79.89%、80.14%以及79.84%，主要原因是：①报

告期内， 公司继续大力拓展资源能源行业供应链业务， 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持续稳健增

长；②公司于2016年度对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导致前期比较基数较高，剔除

该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影响，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0.78%；③受宏观经济环境

及汇率利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221,998.47万元、净资产430,503.29万元，分别比期初增长

12.88%、5.6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业务，业务规模扩大导致经营性流动资产

和流动负债相应同步增长以及业务盈利增长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652,880,386股，较期初增长7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合计转增股本

680,597,806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7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露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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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概况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8年2

月23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暨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决定将公司住所由“深圳市福田区深

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26楼2601室” 变更为“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198号马家龙

创新大厦A栋601” ，并对《公司章程》有关“公司住所” 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同时，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备案等具体实施事宜。本次拟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

夫大厦26楼2601室。

第五条 公司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

大厦A栋601。

注：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具体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于2018年2月5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2）、2018年2月5日披露的《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暨修订〈公司

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和2018年2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公司住所及《公司章程》以工商部门最终登记（备案）信息为准。

二、工商变更（备案）办理情况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了公司住所及章程的工商变更（备案）手续，取得了由深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变更（备案）通知书》(21801297502)，具体变更（备案）事项如下：

1、章程备案

2、住所变更

变更前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26楼2601室

变更后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大厦A栋601

除上述变更（备案）事项外，公司工商登记备案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公司章程》

（2018年2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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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兑付债权登记日：2018年3月1日

● 债券停牌起始日：2018年3月2日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18年3月6日

● 摘牌日：2018年3月6日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宝胜股份” ）债券（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 ）将于2018年3月6日开始支付2017年3月6日至2018年3月5日期间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

债券的本金，为保证还本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及代码：12宝科创（122226）；

4、债券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发行总额：人民币6亿元；

6、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年利率为5.48%，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起息日：自2013年3月6日开始计息，本次付息年度起息日为2017年3月6日；

9、付息日：2014年至2018年，每年3月6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0、到期日：本次债券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后5年。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债券发行首日后3年；

11、还本付息方式：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若债券持有人在第3年末行使回售

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2016年3月6日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利

息兑付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6�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第1个工作

日）。本期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

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3、上市时间与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2013年3月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的本公司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二、本次本息兑付方案

根据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48%。 2016年3月7日，公司发布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宝科创” 公司债券回售结果

的公告》，决定不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为此，每手“12宝科创”（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

币54.80元（含税），兑付本金人民币1,000元。 本次兑付本金总额为6亿元整。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及兑付日

1、兑付债权登记日：2018年3月1日

2、债券停牌起始日：2018年3月2日

3、兑付资金发放日：2018年3月6日

4、摘牌日：2018年3月6日

四、兑付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8年3月1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12宝科创” 公司债券的持有人。

五、兑付、兑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2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

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上述划付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本金及利息划付给相应的

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

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手“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

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3.84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

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兑付机

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

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面

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4.80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

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

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

名称：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1号

联系人：张庶人

电话：0514-88248896

传真：0514-88248897

邮政编码：225800

（二）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41楼

联系人：徐思

电话：0755-82960525

传真：0755-82943121

邮政编码：518026

（三）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传真：021-68875802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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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2017年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

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要求，现将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止2018年2月23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银河汇达宝胜员工持股计划1号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 在二级市场交易系统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796,205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065%，成交

金额合计为3,503,313.46元，成交均价为4.34元/股。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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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1,008,138.92 481,282,073.06 45.65%

营业利润 75,716,047.95 58,105,861.00 30.31%

利润总额 79,221,364.61 62,992,287.12 2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511,643.94 55,861,895.66 24.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28 0.1790 24.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7% 7.48% 1.6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05,301,585.38 1,030,353,444.13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5,756,793.62 748,988,694.23 0.90%

股本 312,000,000.00 312,00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2 2.40 0.8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公司2017年度订单、收入较去年同期均有很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在环保、水处理行

业的订单较去年同期显著增加导致公司产品在该行业的业绩有大幅度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70,100.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65%；实现利润总额7,922.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51.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575.68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0.90%。

2、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105,301,585.38元，较本报告期初增加7.27%；负债总额

为345,301,196.50元，资产负债率为31.24%，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盈利预测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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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820,661,717.45 19,027,657,338.90 -11.60%

营业利润 612,079,705.64 549,064,634.10 11.48%

利润总额 630,158,593.46 562,657,316.86 1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699,335.05 368,039,305.73 21.10%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16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5% 12.03% 1.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045,003,648.32 9,884,432,326.17 -2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20,706,001.51 3,160,770,024.19 11.39%

股本 2,277,827,422.00 2,277,827,42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55 1.38 12.3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82,066.1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60%，实现营

业利润61,207.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48%，实现利润总额63,015.86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2.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69.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10%，

基本每股收益0.2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00%。 在收入下降的同时，公司业绩仍然实现增

长，其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下降，主要系全资孙公司华信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

受多方因素影响致转口贸易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5.52%，但其毛利率较低，对公司整

体利润影响有限；

（2）公司报告期内保理业务收入比去年增加19.32%，因其毛利率较高，对公司净利

润增长贡献较大；

（3）公司报告期内因全资子公司华信天然气（上海）有限公司出售华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19.67%股份，本报告期不再确认上述股权所对应的投资损失。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较年初减少28.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较年初增长11.3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的业绩

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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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

所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公司因2015年度和2016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4月11日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一）项的规定，若公司2017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及暂停上市决定

若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股

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发布了2017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

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82万元，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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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项 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441,017.49 234,562.51 88.02

营业利润（万元） 65,469.60 69,884.49 -6.32

利润总额（万元） 65,258.22 70,765.20 -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1,985.00 46,768.56 -1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7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0% 3.78% 减少0.38个百分点

项 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万元） 5,173,962.31 4,805,767.81 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1,248,087.08 1,227,808.45 1.65

股本（万元） 282,872.52 282,872.52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4122 4.3405 1.65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度，监管政策趋严，A股市场依旧低迷,证券市场交易量、佣金费率进一步下

滑，公司证券经纪、权益类投资以及投行业务收入同比均有所下降。受上述因素影响，公

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10.23%。

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8.02%，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格林大华期货开展仓单

业务，收入和成本同时大幅增加。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5,173,962.31万元，同比增长7.6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248,087.08万元，同比增长1.65%。

三、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